
 

 
 

尼康影像与摄影大赛 2024-2025 

作品参赛指南 

 

1. 参赛主题 

主题：“Inspire (激励)” 

 

2. 参赛作品类别 

 

2-1. 短视频类别 

 

(1) 超短片组别 

参赛形式：20 至 40 秒的视频 

不限摄影器材 

在作品内使用英语以外的语言时须带英文字幕(如果使用的是英语，则不需要字幕) 

 

(2) 5 分钟短片组别 

参赛形式：3 至 5 分钟的视频 

不限摄影器材 

在作品使用英语以外的语言时须带英文字幕(如果使用的是英语，则不需要字幕) 

 

2-2. 照片类别 

 

(1) 单张照片组别 

参赛形式：单张照片 

不限摄影器材 

 

(2) 摄影叙事组别 

参赛形式：摄影叙事(2-5 张照片) 

不限摄影器材 

 

 

 

 

 

 

 

 



 

 
 

3. 奖项及奖品 

 

正式评审 获奖人数 奖品 获奖者权利 

特等奖 

短视频类别 

超短片组别 1 

奖金 50万日元 

Z8,  

NIKKOR Z 镜头*2 

・入选作品将在尼康影像与摄影大赛网站

画廊上公布 

・在 Facebook 官方账号上介绍作品 

・在 Instagram 官方账号上介绍作品 

・共享全年举行的活动 

・在尼康运营的设施展示 

5分钟短片组别 1 

照片类别 

单张照片组别 1 

摄影叙事组别 1 

优秀奖 

短视频类别 

超短片组别 2 Z6IIl, NIKKOR Z 镜头*2, 

视频配件*2 5分钟短片组别 2 

照片类别 

单张照片组别 2 Z6lll 

NIKKOR Z 镜头*2 摄影叙事组别 2 

鼓励奖 

短视频类别 

超短片组别 3 Z50II, NIKKOR Z 镜头*2, 

视频配件*2 5分钟短片组别 3 

照片类别 

单张照片组别 3 

Z50II, NIKKOR Z 镜头*2 

摄影叙事组别 3 

 

特别奖 获奖人数 奖品 

公众投票奖*1 

短视频类别 1 Z50II, 

NIKKOR Z 镜头*2 照片类别 1 

 

*1：公众投票奖由公众投票从入围者中选出。 

*2：镜头和视频配件由本公司指定产品。 

 

除以上内容外，2026/2027 年尼康日历的入选作品也将从摄影大赛中使用尼康相机拍摄的参赛作品中评选而

出。入选参赛者将收到 10 本含有自己作品的日历。 

 

4. 参赛方式 

请在投稿开始当天填写本网站内开设的申请表格以报名参赛。 

 

5. 投稿时间 

2024 年 10 月 30 日(CST 时间下午 12:00 开始) 至 2025 年 2 月 17 日 2025 年 3 月 7 日(CST 

时间下午 12:00 结束) 2025年 3月 16日 (CST 时间下午 15:00 结束) 

 

6. 参赛资格 

・ 本次大赛面向所有专业和业余摄影师/电影制作人，无论年龄、性别或国籍。 

・ 未满 18 周岁者请获得监护人许可后再投稿。未满 18 周岁者投稿时，将被视为已获得监护人许可。 

・ 本大赛不收取参赛费用，但参赛者需自行承担与参赛相关的互联网连接费用或其他费用。 



 

 
 

・ 可提交团体参赛作品，但必须以某一代表名义提交。如果获奖，须要提供合作者的姓名，且奖项会颁

发给多人。 

・ 不允许使用昵称参赛。请使用真实姓名。 

・ 株式会社尼康（以下简称“主办方”）或尼康集团各公司的员工及参与尼康影像与摄影大赛运营的相关

机构人员不得参赛。 

 

7. 参赛作品投稿规则 

 

7-1. 短视频类别 

 

7-1-1. 参赛规则 

・ 所有参赛作品必须为原创作品，且未用于商业目的（例如：网络广告、图片库等），参赛者需拥有该作

品的全部版权。 

・ 曾在其他比赛中获奖的作品或与此类作品类似的作品，均不可参赛。在本大赛获奖结果即将公布前获得

其他比赛奖项的作品，将视为已获奖作品。 

・ 每个组别限投一件作品。 

・ 参赛者必须拥有参赛作品中使用的任何形象或版权素材（包括音乐）的权利，或者已事先征得相关权利

人的同意。 

・ 参赛条件中规定，作品中包含人物时，参赛者需确保已事先征得其同意，并已采取其他必要措施，避免

侵犯相关肖像权。 

・ 参赛者需自行负责解决参赛作品可能涉及的任何法律问题。 

・ 作品包含下列(1)〜(6)的内容时，主办方有权酌情取消参赛资格。 

 

(1) 违反法律或侮辱性、诽谤性的内容 

(2) 被视为涉嫌犯罪、引起民事责任、以其他方法构成违法行为或助长此类行为的内容 

(3) 关于促销产品、服务之类的营利性内容 

(4) 创作作品时，破坏环境，或危害或耍弄动物的内容 

(5) 含有性露骨、暴力或种族歧视的内容 

侵犯以下列内容为代表的第三方（不论个人还是法人）的版权、注册商标、合同规定的权利或其他

知识产权，以及与隐私、知名度相关的权利 

 

a. 第三方拥有的注册商标（例如:偶然入镜的城市广告牌、招牌等） 

b. 第三方拥有的版权素材（包括电影台词或音乐） 

c. 特定的有名人物、著名人物的姓名、肖像、声音或其他特征 

d. 含有电影演职员姓名的素材 

 

7-1-2. 作品规定 



 

 
 

・ 必须为由动态素材和静态画面组成的视觉作品。（超短片组别：20 秒至 40 秒，5 分钟短片组别：3 分钟

至 5 分钟） 

・ 不限摄影器材。 

・ 禁止使用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和图像，但允许对参赛者本人摄制的视频和图像进行基于人工智能 

・ 360°全景视频应为不依赖 360°全景视频播放设备或应用进行编辑的作品。 

・ 提交时，每支参赛作品的视频文件大小不得超 600MB。文件格式必须为 MOV 或 MP4。 

・ 在作品内使用英语以外的语言时须带英文字幕，以便评审。如果使用的是英语，则不需要字幕。 

・ 作品标题限 35 个字符以内，作品说明限 200 个字符以内。 

・ 参赛作品中使用的音乐需为免版权音乐，且由参赛者或其指定人员演奏和录制，或参赛者拥有其版权，且未

转让给任何版权管理组织。 

・ 评审基本会在 2K 显示器环境下
*
进行。 

 

* 初步在线评审时不一定是 2K 显示器环境。 

注：我们确定获奖者后，可能会要求获奖者再提供分辨率更高的额外视频文件，用于本大赛的相关宣传、展

览或其他用途。 

 

7-2. 照片类别 

 

7-2-1. 参赛规则 

・ 所有参赛作品必须为原创作品，且未用于商业目的（例如：印刷或网络广告、内容库等），参赛者需拥

有该作品的全部版权。 

・ 发布在个人博客或社交媒体账号上的作品可以接受。 

・ 曾在其他比赛中获奖的作品或目前正在参加其他比赛的作品，或与此类作品类似的作品，均不可参赛。

在本大赛投稿后再提交到其他比赛的作品，将被视为正在参加其他比赛的作品。 

・ 参赛者必须拥有参赛作品中使用的任何版权素材或形象的权利，或者已事先征得相关权利人的同意。 

・ 参赛条件中规定，作品中包含人物时，参赛者需确保事先征得其同意，并已采取其他必要措施，避免侵

犯相关肖像权。 

・ 每位参赛者最多可提交 5 件作品，并且在此范围内，可以在多个组别中提交多件作品。 

・ 投稿作品中，相同或类似的作品（以下简称“同一类似作品”
*1
）或包含相同或类似图像的作品

*2
，不可

作为不同作品参赛。 

 

*1：同一类似作品是指符合下述内容的任何类型作品 

 (1) 通过相同图像数据制作的作品 

(2) 以不同方式裁剪或编辑/处理相同图像数据制作的作品 

(3) 虽然不是相同数据，却是通过对类似数据进行上述(1)或(2)制作的作品 

例：不同时间拍摄的同一系列照片、拍摄日期和时间不同但最终构思意图相同的作品等，也可能被视为

类似作品。 

 



 

 
 

*2：这是指含有相同或相似图像的单张照片和照片故事，以及含有相同或相似图像的多张照片故事。

参赛者有责任解决与提交作品相关的任何法律问题，费用自理。对于含有以下第(1)至(6)条中任

何内容的参赛作品，主办方可酌情取消其参赛资格。 

 

(1) 违反法律或侮辱性、诽谤性的内容 

(2) 被视为涉嫌犯罪、引起民事责任、以其他方法构成违法行为或助长此类行为的内容 

(3) 关于促销产品、服务之类的营利性内容 

(4) 创作作品时，破坏环境，或危害或耍弄动物的内容 

(5) 含有性露骨、暴力或种族歧视的内容 

侵犯以下列内容为代表的第三方（不论个人还是法人）的版权、注册商标、合同规定的权利或其

他知识产权，以及侵犯与隐私、知名度相关的权利 

 

a. 第三方拥有的注册商标（例如:偶然入镜的城市广告牌、招牌等） 

b. 第三方拥有的版权素材 

c. 特定的有名人物、著名人物的姓名、肖像或其他特征 

d. 含有电影演职员姓名的素材 

 

7-2-2. 作品规定 

・ 必须用智能手机、数码静物照相机（包括大中画幅照相机）等可拍摄静态画面的设备拍摄的图像数据。 

・ 使用照相机应用、编辑应用、软件等编辑或处理加工过的作品也可参赛。 

・ 禁止使用 AI 生成的画面，但允许使用 AI 对参赛者本人拍摄的画面进行编辑。 

・ 不限彩色和黑白。 

・ 每个作品数据的文件大小：最大 20MB 

・ 图像文件格式：JPEG，建议 150dpi 或以上 

・ 评审时的色彩空间是 sRGB。 

・ 包括润饰、图像编辑等后期处理在内，应由参赛者拥有最终作品的所有权利。 

・ 作品标题限 35 个字符以内，作品说明限 200 个字符以内。 

 

注：我们在确定获奖者后，可能会要求获奖者再提供分辨率更高的额外图像文件，用于本大赛相关的印刷材

料创建、展览或其他用途。 

 

8. 评审流程 

・ 提交期限结束后，参赛作品将接受初步评审，通过评审的作品将在本网站上发布（预计在 2025年 6 月）。

之后，将进行最终评审，以确定各个奖项的获奖者。最终评审结果将于 2025 年 9 月（预计）前在本网

站公布。公众奖项将通过大众投票在进入最终评审的作品中选出。 

・ 将在投稿时间截止后，另外评审尼康日历登载作品。由尼康员工从照片类别下使用尼康产品拍摄的所有

作品中（不论类别）评选适合日历的作品。评审结果将以通知入选者的形式公布。 

 



 

 
 

9. 获奖通知 

・ 评审结束后，将于 2025 年 7 月中旬以前，通过向参赛者提供的邮箱地址发送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获

奖者。 

・ 获奖者须访问由尼康影像与摄影大赛运营办公室发送的获奖通知邮件中记载的网址，同意其中所述内容

后，在指定日期内（发送获奖通知邮件起 14 天之内）完成注册。如果没有同意相关规定条款，则可能

失去获奖资格。另外，当尼康影像与摄影大赛运营办公室认为需要核实记载信息等时，可能会通过电话

等方式联系获奖者。 

 

注：如果有邮箱地址发生变更等情况，请务必通过本网站内的“我的账号”修改邮箱地址。因未收到电子邮

件等原因而造成的任何损失，主办方及尼康影像与摄影大赛运营办公室概不负责。 

 

10. 注意事项 

・ 主办方不向参赛者发送收到其参赛作品的通知。另外，我们无法回应关于参赛作品是否已收到的任何询

问，敬请谅解。 

・ 不受理互联网以外的任何其他方式提交的参赛作品。 

・ 参赛者需自行承担与参赛相关的所有费用。 

・ 投稿即表示参赛者同意本参赛指南中记载的各项条款。 

・ 主办方对本参赛指南中未明确记载事项具有最终决定权。如果不同意主办方的决定，参赛者可退赛。退

赛产生的费用全部由参赛者承担。 

・ 当主办方确定由于网络故障、电脑病毒、非法访问服务器等主办方无法控制的原因，导致本大赛的顺利

运营、安全性、评审公正性等受损时，可能会推迟或暂停受理全部或部分参赛作品，敬请谅解。 

・ 在评审和使用投稿的作品时，因印刷偏差等原因，有时可能无法完美再现获奖者追求的色调和展示效果，

并且可能为了宣传活动对作品进行裁剪，敬请谅解。 

・ 有关本大赛评审结果的咨询、投诉及异议申诉等，主办方无法作任何回应，敬请谅解。 

・ 由于产品供货类型的关系，可能会更改奖品，恕不另行通知。 

・ 由于国际因素、法令问题等各种情况，奖品送达延期或无法送达时，可能会用主办方指定的奖金代替奖

品。另外，如果直接发放奖金或奖品存在困难，我们可能会采取通过第三国或第三方发放等措施，尽可

能实现发放。 

 

11. 责任事项 

・ 主办方会尽其所能对参赛作品进行保护，但对于数据上传过程中发生的事故、损坏及丢失等，主办方概

不负责。 

・ 对于由于任何网络故障、电脑病毒、非法访问服务器等主办方无法控制的原因及相关因素对参赛者造成

的损失等，主办方概不负责。 

・ 即使参赛者因参加本大赛而蒙受任何损失，主办方亦概不负责。 

・ 参赛者将被视为在使用其参赛作品中的任何对象物、受版权保护的素材或其他类似内容前，已获得相关

对象物、原创作者或其他权利持有者的事先许可。如果因此被提起投诉、异议申诉，主办方概不负责，

且应全部由参赛者进行处理。 



 

 
 

・ 围绕参赛作品出现第三方提起侵权及赔偿损失等投诉或申诉时，主办方概不负责，且应全部由参赛者进

行处理。 

・ 出现关于参赛作品相似等问题时，当事人之间应自行解决所有问题。如果因此被提起投诉、异议申诉，

主办方概不负责，且应全部由参赛者进行处理。 

・ 主办方及与其合作运营本大赛的第三方以及评审员对参赛者所承担的责任，也应遵循上述规定。 

 

12. 参赛者权利 

参赛作品的相关版权及其同等权利应归属于参赛者。然而，主办方对参赛作品拥有以下“主办方权利”所规

定的权利。 

 

13. 主办方权利 

・ 主办方为了宣传本大赛，有权在评审期间通过官方社交媒体账号公开任何作品，但并非由此承诺获

奖。 

・ 主办方保留在附属网站和社交媒体账户上发布进入本次大赛决赛评审阶段的作品的权利。主办方发布

的作品在展示时可能会被裁剪。 

・ 主办方永久拥有非独占权，可出于宣传本大赛及对整个摄影文化作贡献之目的，在无需参赛者许可的

情况下，明确记载作者姓名后，免费在尼康集团各公司及主办方认定的当地代理店（包括主办方在

内，以下总称“主办方及其关联公司”）管理或主办的网站、官方社交媒体账号、摄影展、视频相关

活动、其他展示会及其设施等处公布、复制、发布、向社交媒体/互联网/邮件杂志等进行展示、印

刷、分发、改编、放映获奖作品。 

・ 展览结束后，主办方有权在未经获奖者许可的情况下将获奖作品的印刷品或其他复制品转让给第三

方。 

・ 在展示会等活动上展示获奖作品时，用于展示的获奖作品可能会因世界形势和展示地区的情况而受到

限制。 

・ 主办方将在与本次大赛相关的网站、官方社交媒体账号、展览等场合公布获奖者姓名及获奖作品名

称。参赛者还应在 https://www.nikon.com/privacy/ 上查看我们的隐私管理 

・ 尽管有上述规定，主办方或其关联公司在摄影展、视频相关活动或其管理的网站、社交媒体账号等平

台的宣传海报、门票、小册子等媒体上，利用全部或部分获奖作品时，如果以拼贴画图像效果在视频

或图像中利用全部或部分获奖作品，或属于其他难以记载作者姓名的情况，则可以不记载作者姓名。  

・ 对于主办方或其关联公司利用获奖作品，获奖者不得基于著作人格权行使权利。 

・ 主办方永久拥有非独占权，在获得参赛者或获奖者同意后，可以出于上述以外目的，在明确记载作者

姓名以及作品为本大赛参赛作品或获奖作品后，免费公布、复制、发布、向公众发送、展示、印刷、

分发、改编、放映参赛作品或获奖作品。 

・ 当主办方确定参赛有违参赛指南时，该参赛将被取消资格。如果取消参赛资格，恕不另行通知。 

・ 主办方在参赛者获奖后发现其有违规行为时，可取消其获奖并要求退回奖品等。 

・ 本参赛指南依据日本法律进行解释。 

・ 参赛条款可能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 参赛者与主办方之间发生任何纠纷时，以东京地方法院作为一审专属管辖法院。 

https://www.nikon.com/privacy/


 

 
 

 

 

修订记录 


